
 

  T2526-09 投標附表 (須填寫一式兩份) 

                          

                   第(2)及(3)項須由投標者填寫 

 (1)     服務範疇 (2) 提供的服務細則  (3)    總價 

 

請參閱附件 

2026-2027年度 

「游泳班服務」 

招標規格內容及投標附表 

 

   

 

 

 

 

 

 

 

 

 

 

  

□ 本機構願意參與投標，本機構/ 本人明白，如收到學校訂單或合約後未能供應投標書

上所列服務，須負責賠償學校從另處採購上述服務的差價。 

 

□ 本機構不擬參與投標。 (原因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供應商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機構印鑑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獲授權簽署投標書的代表簽署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   名  (正楷)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 位 ：  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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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性要求 

 

服務承辦商須符合下列必要性要求，並付上相關的文件副本(一式兩份) 以供核對 

 必要性要求 

1. 
報價公司 / 機構必須在香港持有及向本校呈交有效的商業登記證副本，如報價公司/ 機構在報

價截止日期前未能提供相關證明文件，其報價將不獲考慮。 

2. 

報價公司 / 機構在截標日期前必須提供證明文件， 
a) 證明主教練具備香港業餘游泳總會頒授之二級教練或同等資歷。 
b) 證明主教練在 2026 年 9 月 1 日或以前的過往 7 年曾擁有最少 4 年於本地小學訓練游泳校
隊的經驗。 

如報價公司 / 機構在正式開課前八個工作天或以前未能提供相關證明文件，其與本校的合作協
議會即時中止。 

3. 

報價公司 / 機構在截標日期前必須提供證明文件，證明主教練在 2026 年 9 月 1 日或以前曾擁
有帶領地區比賽的經驗。 
報價公司 / 機構在截標日期前必須提供證明文件，證明主教練在 2026 年 9 月 1 日或以前曾擁
有教授不少於三間本港小學的經驗。 
如報價公司 / 機構在正式開課前八個工作天或以前未能提供相關證明文件，其與本校的合作協
議會即時中止。 

4. 

報價公司 / 機構必須依照法例，提示僱員向香港警務處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辦事處提出申請。
同時，報價公司 / 機構應徵得僱員同意提交電腦隨機查詢密碼給本校查核相關結果，以確認適
合擔任有關工作。若報價公司 / 機構虛報資料/隱瞞重要事實，學校有權要求更換該僱員或終
止合約，而服務承辦商不得因此索償。 

5. 
報價公司 / 機構必須在香港向一家政府認可（即政府不會無理拒絕認可）的保險公司投保及持
有有效之保險。在合約期內，必須保持保單有效。 

6. 
報價公司 / 機構必須確保所提供服務的內容和調派到校的所有人員的行為需配合國家安全法
律。 

7. 

報價公司 / 機構必須提供證明文件，證明教練具備香港業餘游泳總會頒授之一級教練或同等資
歷。 
如報價公司 / 機構在正式開課前八個工作天或以前未能提供相關證明文件，其與本校的合作協
議會即時中止。 

8. 

報價公司 / 機構必須提供證明文件，證明助教具備香港拯溺總會頒授之泳池救生章或同等資
歷。 
如報價公司 / 機構在正式開課前八個工作天或以前未能提供相關證明文件，其與本校的合作協
議會即時中止。 

9. 

有關主教練、教練及助教個人操守的資料 
為加強保障學童的措施，服務承辦商提供的主教練、教練及助教必須符合以下四項要求： 

9.1 不曾在香港或其他地方被裁定干犯刑事罪行。 
9.2 不涉及任何進行中的刑事訴訟或調查(包括但不限於被警方逮捕或拘捕)。 
9.3 沒有被學校或教育局調查有關專業失德的指控。 
9.4 向學生傳遞的訊息必須符合學校教育的學習宗旨及課程目標；以及有關活動能配合國

家安全法律及不會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 

10. 
本校會根據「必要性要求」(附錄 V)的內容及要求作審核，如報價公司 / 機構未能在截止日期
前提交的報價書顯示「必要性要求」(附錄 V)之相關內容，其報價將不獲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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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規格 

 

服務承辦商須按下列服務規格要求。 

1. 導師必須於上課前最少 10 分鐘到達上課地點準備。 

2. 

主教練必須親自出席各項服務和進行指導，如因私人理由未能上課，必須於最少兩個工作天
前通知本校，並安排另一位具備同等資歷的主教練代課。 
如主教練因病未能上課，必須於當天中午十二時前通知本校，並安排另一位具備同等資歷的
主教練代課。 

3. 

如教練因私人理由未能上課，必須於最少兩個工作天前通知本校，並安排另一位具備同等資
歷的教練代課。 
如教練因病未能上課，必須於當天中午十二時前通知本校，並安排另一位具備同等資歷的教
練代課。 

4. 

如助教因私人理由未能上課，必須於最少兩個工作天前通知本校，並安排另一位具備同等資
歷的助教代課。 
如助教因病未能上課，必須於當天中午十二時前通知本校，並安排另一位具備同等資歷的助
教代課。 

5. 導師須確保學生的安全，如發生任何意外，必須即時通知本校當值教職員。 

6. 
導師若擬派發通告予家長，須由校方審核，蓋上校印後才可派發予學生。除經校方通告家長
應繳的費用外，導師不可私自向家長或學生收取任何費用；如導師須代學生購買任何用品，
必須先與校方商議，並得校方同意方可進行。 

7. 承辦商須負責導師的假期、各項保險、津貼、福利和強積金等事宜。 

8. 
承辦商須設統籌人員，負責與學校聯絡，提供額外支援或資源，確保服務質素達致學校的合
理要求。 

9. 若導師未能按校方要求提供服務，校方有權要求更換有關人員。 

10. 承辦商須負責一切與游泳班服務的相關索償。 

11. 

本校會按實際上課的時數或活動舉辦日數繳交堂費或服務費，教育局無論任何原因宣佈停
課，以致承辦商未能在合約期內完成課堂或舉行活動，承辦商必須與學校商討，為學生補課
或退回相關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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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價  附  頁 
 

2026-2027 年度【游泳班及校隊服務】 
 

 項目 單價 (港幣) 

1.  游泳興趣班  

• 每次提供 1 名主教練、2 名教練 

• 可提供一指定時段為本校專屬時段上課(逢星期三下午 6 至 7

時) 

• 可提供不同日子、時段上課 (可跟泳會其他學員一同上課) 

• 請提供每名學生費用及包班費用 

每名學生費用： 

_____________ 

 

包班費用： 

_____________ 

2.  游泳課 

• 每次提供 1 名主教練及每 10 名學生提供 1 名教練 

• 於本校體育課時內提供教學服務 

• 請提供每名學生費用及包班費用 

每名學生費用： 

_____________ 

 

包班費用： 

_____________ 

3.  游泳校隊 

• 每次提供 1 名主教練、2 名教練 

• 可提供一指定時段為本校專屬時段上課 

• 可提供不同日子、時段上課 (可跟泳會其他學員一同上課) 

• 請提供每名學生費用及包班費用 

每名學生費用： 

_____________ 

 

包班費用： 

_____________ 

4.  游泳選拔日 

• 每次提供 1 名主教練、1 名助練 

• 服務時間 (合約期內 1 次，每次 2 小時) 

 

5.  學界游泳比賽領隊 

• 每次提供 1 名教練 

• 服務時間 (合約期內 2 日，每日 6 小時) 

 

6.  水運會 

• 提供 1 次水運會 

• 包括所有籌備、裁判及所有行政安排 

 

 總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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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規格附頁 

 

報價公司 / 機構必須註明以下條款的條文完全符合必要性要求及服務規格。 

（請在適當的空格內加✓） 

 

必要性要求 符合 不符合 

1. 

報價公司 / 機構必須在香港持有及向本校呈交有效的商業登記證副本，如報

價公司/ 機構在報價截止日期前未能提供相關證明文件，其報價將不獲考

慮。 

  

2. 

報價公司 / 機構在截標日期前必須提供證明文件， 
a) 證明主教練具備香港業餘游泳總會頒授之二級教練或同等資歷。 
b) 證明主教練在 2026 年 9 月 1 日或以前的過往 7 年曾擁有最少 4 年於本地
小學訓練游泳校隊的經驗。 
如報價公司 / 機構在正式開課前八個工作天或以前未能提供相關證明文件，
其與本校的合作協議會即時中止。 

  

3 

報價公司 / 機構在截標日期前必須提供證明文件，證明主教練在 2026 年 9
月 1 日或以前曾擁有帶領地區比賽的經驗。 
報價公司 / 機構在截標日期前必須提供證明文件，證明主教練在 2026 年 9
月 1 日或以前曾擁有教授不少於三間本港小學的經驗。 
如報價公司 / 機構在正式開課前八個工作天或以前未能提供相關證明文件，
其與本校的合作協議會即時中止。 

  

4. 

報價公司 / 機構必須依照法例，提示僱員向香港警務處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
辦事處提出申請。同時，報價公司 / 機構應徵得僱員同意提交電腦隨機查詢
密碼給本校查核相關結果，以確認適合擔任有關工作。若報價公司 / 機構虛
報資料/隱瞞重要事實，學校有權要求更換該僱員或終止合約，而服務承辦
商不得因此索償。 

  

5. 
報價公司 / 機構必須在香港向一家政府認可（即政府不會無理拒絕認可）的
保險公司投保及持有有效之保險。在合約期內，必須保持保單有效。 

  

6 
報價公司 / 機構必須確保所提供服務的內容和調派到校的所有人員的行為需
配合國家安全法律。 

  

7 

報價公司 / 機構必須提供證明文件，證明教練具備香港業餘游泳總會頒授之
一級教練或同等資歷。 
如報價公司 / 機構在正式開課前八個工作天或以前未能提供相關證明文件，
其與本校的合作協議會即時中止。 

  

8 

報價公司 / 機構必須提供證明文件，證明助教具備香港拯溺總會頒授之泳池
救生章或同等資歷。 
如報價公司 / 機構在正式開課前八個工作天或以前未能提供相關證明文件，
其與本校的合作協議會即時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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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有關主教練、教練及助教個人操守的資料 
為加強保障學童的措施，服務承辦商提供的主教練、教練及助教必須符合以
下四項要求： 

9.1 不曾在香港或其他地方被裁定干犯刑事罪行。 
9.2 不涉及任何進行中的刑事訴訟或調查(包括但不限於被警方逮捕或拘

捕)。 
9.3 沒有被學校或教育局調查有關專業失德的指控。 
9.4 向學生傳遞的訊息必須符合學校教育的學習宗旨及課程目標；以及

有關活動能配合國家安全法律及不會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
動。 

  

服務規格   

10. 

游泳興趣班 (合約期內合共 20 節，分上下學期完成) 

• 每次提供 1 名主教練、2 名教練 

• 可提供一指定時段為本校專屬時段上課(逢星期三下午 6 至 7 時) 

• 可提供不同日子、時段上課 (可跟泳會其他學員一同上課) 

• 倘若遇上天氣惡劣或泳池因其他事宜而關閉，導致學生無法如常上課，

承辦商必須與校方商量補課安排 

  

11. 

游泳課 

• 每次提供 1 名主教練及每 10 名學生提供 1 名教練 

• 於本校體育課時內提供教學服務 

• 倘若遇上天氣惡劣或泳池因其他事宜而關閉，導致學生無法如常上課，

承辦商必須與校方商量補課安排 

  

12. 

游泳校隊 

• 每次提供 1 名主教練、2 名教練 

• 可提供一指定時段為本校專屬時段上課 

• 可提供不同日子、時段上課 (可跟泳會其他學員一同上課) 

  

13. 

游泳選拔日 

• 每次提供 1 名主教練、1 名助練 

• 服務時間 (合約期內 1 次，每次 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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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學界游泳比賽領隊 

• 每次提供 1 名教練 

• 服務時間 (合約期內 2 日，每日 6 小時) 

  

15. 

水運會 

• 提供 1 次水運會 

• 包括所有籌備、裁判及所有行政安排 

  

16. 報價公司 / 機構必須提供訓練時泳線。 

  

17. 協助點名及定期到學校收費報名 

  

 


